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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增加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，既與國民大會原有

代表依法共同行使職權，自應依上開規定宣誓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公職人員之宣誓，旨在使宣誓人就其行使職權，應恪遵憲法、盡

忠職務及自我約束之事項及決心，予以公開表示，俾昭信守。

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國民大會代表，於國民大會

舉行開會式時，應行宣誓，其誓詞如左：某某謹以至誠，恪遵憲法，代

表中華民國人民依法行使職權，謹誓」，係指國民大會代表於開會行使

職權時，應行宣誓而言，惟該條與宣誓條例第三條具有特別法與普通

法之關係，此就宣誓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對國民大會代表之宣誓，設有除

外規定，甚為明瞭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，國民大會代表之宣

誓，自應適用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之規定，毋庸另依宣誓條例之規定

宣誓。

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乃依憲法所定程序而制定，依該條款增加

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，既與國民大會原有代表依法共同行使職權，

自應依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宣誓。

釋字第二○○號解釋（74.11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寺廟登記規則第十一條撤換寺廟管理人之規定，就募建之寺廟

言，與監督寺廟條例第十一條立法意旨相符，乃為保護寺廟財產，增進

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本旨，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監督寺廟條例第五條規定：「寺廟財產及法物，應向該管地方官

署呈請登記」。同條例第六條規定：「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，由

住持管理之。寺廟有管理權之僧道，不論用何名稱，認為住持。但非中

華民國人民，不得為住持」。違反上述規定者，依同條例第十一條前段

規定，「該管官署得革除其住持之職」。寺廟管理者雖非僧道，亦未用



釋字第二○一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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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持名稱，如實係對寺廟有管理權之人，依上述第六條立法意旨，自仍

有上述第十一條之適用。

內政部依法定職權訂定寺廟登記規則，其第十一條規定：「寺廟於

通告後逾期延不登記及新成立寺廟不聲請登記者，應強制執行登記，

如無特殊理由，並得撤換其住持或管理人」，就募建之寺廟言，與前開

監督寺廟條例之立法意旨相符，乃為保護寺廟財產，增進公共利益所必

要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本旨，並無牴觸。至募建寺廟之住持或管

理人經革除後更換問題，業經本院院字第一七八八號解釋在案。

本件解釋，係就募建寺廟而為，其他寺廟不在解釋範圍，併此說

明。

釋字第二○一號解釋（75.1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，非不得提起訴願或行政訴

訟，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七號解釋予以闡釋在案。行政法院五十三年判

字第二二九號判例前段所稱：「公務員以公務員身分受行政處分，純屬

行政範圍，非以人民身分因官署處分受損害者可比，不能按照訴願程序

提起訴願」等語，涵義過廣，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於該解釋公布

後，當然失其效力。至上開判例，有關軍人申請停役退伍事件部分，並

未涉及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，與本件聲請意旨無關，不在

解釋範圍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，乃行使法律基於憲法規定

所賦予之權利，應受保障，如有爭議，在程序上非不得依法提起訴願或

行政訴訟。本院院字第三三九號及院字第一二八五號解釋有關部分，應

予變更；行政法院五十年判字第九十八號判例，與此意旨不合部分，應

不再援用等事項，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七號解釋予以闡釋在案。行政法院

五十三年判字第二二九號判例前段所稱：「公務員以公務員身分受行政




